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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2014年版本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分级较为简单，已不适应实际情况，也无法与省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效衔接，为此，决定对原应急预案进行修编，以便更好地建立健全莆田市重污染天气预测、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提高莆田市人民政府对重污染天气灾害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度，确保重污染天气时应急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环保部《关于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的函》、《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编工作的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福建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福建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6年修编。

《莆田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莆田市辖区内（包括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岛、北岸）发生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和应急响应；以及需要由莆田市人民政府负责协调或超出事发地所在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处置能力的；由省人民政府及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需要参与的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和应急响应工作。

1.4空气污染分级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当101≤AQI≤150时，为轻度污染；当151≤AQI≤200时，为中度污染；当201≤AQI≤300时，为重度污染；当AQI＞300时，为严重污染。
1.5工作原则

1.5.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大气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强化污染源的监控和应急管理、引导公众采取应急防护措施，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

1.5.2统一领导，属地管理

加强区域统筹领导，建立健全政府领导、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实施统一指挥，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5.3加强预警，及时响应

构建完善的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响应体系，加强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日常监测、预报和预警，及时准确把握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的变化趋势，科学预警，做到及时、快速和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1.5.4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建立和完善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充分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事件；实行信息公开，建立社会应急动员机制，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1.6预案体系与应急预案关系说明
本预案是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下级预案，统领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其下级预案包括市直部门重污染天气专项实施方案及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本预案与其下级预案共同构成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本预案是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组成部分。









图1-1  预案体系与关系图

2组织机构与职责
为保障应急预案的实施，莆田市人民政府成立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工作机构包括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指挥机构和8个污染应对组28个部门，并设立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应急办”）。8个污染应对组为监测预警组、基础保障组、健康防护组、工业污染应对组、扬尘污染应对组、生活污染应对组、机动车船污染应对组和气象干预组。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应建立一个微信群，由市应急办负责建立，负责发布各类预警信息、应急响应通知等。




 


图2-1 应急组织机构结构图

2.1领导机构及职责
市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莆田市行政区域内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
总指挥：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环保局局长、气象局局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住建局、市执法局、市国土局、市交通局、市公路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局、市安监局、市商务局、市工商局、市海洋与渔业局、莆田海事局、市科技局、市卫计委、市教育局、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市公交公司、市广电中心、电信莆田分公司、移动莆田分公司、联通莆田分公司、湄洲日报社、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各成员单位应当制定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
重污染天气发生时，各成员单位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市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相应成立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按照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修工作的函》要求，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制定相关部门专项实施方案，建立本行政区大气污染源清单。
2.2办事机构及职责
2.2.1市应急办
市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挂靠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市气象局局长兼任，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领导为组成人员。

主要职责包括贯彻市应急指挥部的批示和部署，组织、协调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织、协调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和修订工作；组织重污染天气会商以及监测、预警等信息发布和上报；督导各成员单位和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织、指导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承担市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2监测预警组
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市环保局、气象局、科技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监测预警组，主要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监测工作方案，完善空气质量和气象监测网络，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和预测预报体系，升级我市目前的空气质量预测预警系统。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气象监测，组织专家会商，向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监测、预测、预报数据信息，根据预警和应急响应情况，跟踪分析并预测预报空气质量变化并及时反馈信息，为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提供决策依据。

2.2.3基础保障组
市应急指挥部组织市财政局和其他成员单位办公室、财务室成立基础保障组，主要负责落实应对重污染天气所需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资金以及制度等应急保障工作。

2.2.4健康防护组
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教育局、湄洲日报、莆田广电中心、移动莆田分公司、联通莆田分公司、电信莆田分公司、湄洲日报社等部门和单位参加。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卫计委负责提供有关健康防护的权威信息；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相关媒体发布健康防护警示和建议性的应对措施，做好各项健康防护措施和建议性应对措施的宣传工作；市教育局负责对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学生的健康防护。

2.2.5工业污染应对组
由市经信委牵头，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安监局、市商务局、国网莆田供电公司等部门参加。由市经信委制定应急限产、停产、关停高污染燃煤工业锅炉、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名单，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停产、关停高污染燃煤工业锅炉、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等各项工业污染应对措施。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负责对相关企业实施强制断电措施。市商务局负责减少加油站的加油数量频次。

2.2.6扬尘污染应对组
由市住建局牵头，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公路局、市执法局等部门参加，负责指导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相关部门落实以下各项措施：市住建局负责督促各种工地落实围挡、停工、堆场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工地湿润，有效抑制扬尘；市经信委负责督促各企业料堆场实施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市环保局负责督促各煤堆场实施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市国土局负责督促矿山开采企业堆场实施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市公路局负责督促相关业主对在建公路堆场实施覆盖及对路基、施工场地、施工便道、取土场、弃渣场等进行洒水作业，保持堆场、路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市执法局负责道路保洁、清扫和洒水等各项扬尘污染应对措施。

2.2.7生活污染应对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市执法局、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农业局、市公交公司等部门参加。市公安局负责落实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市执法局负责落实禁止露天焚烧废弃物、露天明火烧烤、小型饮食业油烟减排；市环保局负责酒店饮食业油烟减排；市工商局负责落实禁止汽车美容店喷漆，市农业局负责落实禁止露天焚烧秸杆等各项生活污染应对措施。

2.2.8机动车船污染应对组
由市公安局牵头，市交通局等部门参加，根据法律法规、市政府文件（含会议记要）及有关规定，落实机动车限行、停驶等各项机动车污染应对措施；市海洋与渔业局和莆田海事局负责船舶大气污染控制。

2.2.9气象干预组
市气象局在气象许可条件下负责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2.3指挥部成员职责

2.3.1成员部门及职责

（1）市委宣传部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时新闻信息发布实施方案；协调市直各新闻媒体做好宣传教育、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大力宣传群众健康防护、建议性应对措施等。

（2）市发改委

负责督促产能过剩“两高”行业企业退出、转型发展。

（3）市经信委

市经信委负责制定应急限产、停产、关停高污染燃煤工业锅炉、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名单；协助环保部门指导督促制造业重点排污企业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负责协调落实电厂减产、限产，以及电力调配工作；负责所有排放大气污染源的企业的清洁生产升级。

（4）市环保局
承担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职责。负责本市空气环境质量监测、预测以及工业污染源的排放监管，联合市气象局制定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方案并开展预警，联合市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以及开展重污染天气行业企业执法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加强煤堆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

（5）市气象局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的气象保障方案，并组织落实；及时提供重污染天气气象预报信息，联合市环保局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及时发布环境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并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6）市住建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建筑施工、拆迁等各类工地扬尘污染控制方案，督导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扬尘监管，控制施工场地扬尘污染。

（7）市执法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时城区违规露天焚烧、露天烧烤、城市主干道路面的清扫保洁及垃圾清运等与市容环境整治相关的大气污染控制方案；做好重污染天气下渣土车运输管理。

（8）市公安局

负责根据法律法规、市政府文件（含会议记要）及有关规定，落实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应急方案，外地机动车转入管控，老旧车辆和黄标车淘汰，联合环保部门开展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检查；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9）市国土局

负责督促矿山开采企业开展粉尘治理，并制定落实重污染天气矿山开采的扬尘污染控制方案。

（10）市农业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时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杆、落叶等生物质的控制方案，推广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11）市交通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交通保障应急方案，配合商务局推进油罐车油气回收工作。

（12）市公路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时专养公路施工扬尘污染控制应对方案。

（13）市商务局

负责成品油的销售监管，协助督促加油站、储油库的油气回收工作，负责各加油站储油库油品的升级改造。

（14）市工商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时停止车饰美容店的喷漆工作。

（15）市安监局

负责配合督促加油站、储油库的油气回收工作，加强安全执法，防止泄漏、火灾爆炸等影响空气质量的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16）市海洋与渔业局

负责开展渔业船舶大气污染控制。

（17）莆田海事局

负责开展非渔业船舶、非军事船舶大气污染控制。
（18）市财政局

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所需的资金保障，将监测、预警、开展重污染天气演练、应急响应所需的经费列入每年的资金预算，并对应急资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

（19）市卫计委

负责制定并组织重污染天气医疗卫生部门应急方案，组织、协调卫生防护和医疗救治工作，开展重污染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防病知识宣传。

（20）市教育局

负责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应对方案，组织实施学生防护，减少或停止户外活动等措施。

（21）市科技局

负责全市重污染天气预防、应对科技支撑工作。

（22）国网莆田供电公司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的电力调度，在满足我市用电需求调度平衡的前提下，调停我市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且总装机容量100MV以下的燃煤发电机组和停产、限产企业的电力控制。

（23）市广电中心

负责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发布方案，指导、协调广播电视媒体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建议性应对措施、预警、响应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工作。

（24）电信莆田分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在网络媒体上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建议性应对措施、预警、响应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工作。

（25）移动、联通莆田分公司

负责组织协调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在网络媒体、短信上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建议性应对措施、预警、响应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工作。

（26）湄洲日报

负责在报刊上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健康防护、建议性应对措施、预警、响应信息发布和舆论宣传工作。

（27）大气污染源企业、单位

负责做好本单位大气污染控制和防治工作，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相关内容纳入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重污染天气各项应急指令。

2.3.2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职责
成立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负责对市级预案、各部门应急措施进行分解，并严格实施，及时报告应急预案和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预案；对列入应急限产、停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强制应对措施。

3监测、报告与信息发布
3.1 监测

3.1.1 目标

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监测报告和预警体系，建设完善全市空气质量及气象监测网络，及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

3.1.2 任务
市环保局发布实时环境空气监测浓度值、空气质量指数（AQI）等空气质量信息；市气象局开展气象监测，做好污染物扩散条件和天气形势分析。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环境气象观测、污染物扩散条件和天气形势分析、环境监测等资料共享。

3.1.3 会商
市环保局、气象局建立定期会商和交流机制，每季度进行一次例行会商，当某个国控和省控空气自动站点出现连续两天轻度或一天中度及以上污染，双方及时进行会商，联合开展污染趋势分析研判，及时向市应急办报送预测信息。

3.2 报告与信息发布

预测重污染天气灾害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时，市应急办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及时将相关信息上报市政府、省环保厅，并通报市委宣传部，同时通报各相关县（区、管委会）。各级政府、宣传部应正确引导舆论，防止负面信息影响。

3.2.1发布内容
重污染天气灾害首要污染物、污染的范围、可能持续的时间、潜在的危险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

3.2.2发布方式与渠道
市级预警信息发布方式与渠道包括：（1）通过市委宣传部联系市直各新闻单位发布新闻通稿，滚动播报预警信息；（2）市环保局门户网站。市应急办提供预警信息通稿。

4 前期准备
轻度污染不实行预警。预测本市辖区内2个或2个以上县（区、管委会）将持续2天或2天以上中度污染时，市应急办发布前期准备信息，通知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采取前期准备措施，各成员单位负责督查县（区）下属部门的前期准备措施。

被通知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根据大气污染源清单，针对水泥企业炉窑、粉磨站，未规范除尘、脱硫、脱硝的锅炉（窑炉）、陶瓷等重污染企业确定建议限产、停产名单，向名单中的企业提出限产或停产建议，同时做好应急准备。

被通知的县（区、管委会）内各相关部门按照《环境保护“一岗双责”暂行规定》和本预案分工，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并采取相应措施：

（1）加大对重点企业、燃煤锅炉、机动车和露天焚烧等的监管力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2）督促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3）强化道路保洁、清扫；

（4）适时实施雾炮车除尘；

（5）建议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易感人群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确需外出应采取防护措施。

5预警
5.1预警的分级

根据大气污染程度、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紧急程度，将我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红色为最高级别。

蓝色预警：预测本市辖区内2个或2个以上县（区、管委会）大气重度污染将持续1天时，发布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预测本市辖区内2个或2个以上县（区、管委会）大气重度污染将持续2天时，或大气严重污染将持续1天时，发布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预测本市辖区内2个或2个以上县（区、管委会）大气重度污染将超过2天时，或大气严重污染将持续2天时，发布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预测本市辖区内2个或2个以上县（区、管委会）大气严重污染将超过2天时，发布红色预警。

5. 2预警的发布

市环保局负责开展本市辖区内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工作，市气象局负责开展辖区内天气状况监测预警工作。在市环保局监测到空气质量指数较高时，市气象局及时将静风、逆温等不利气象状况通报市环保局。
蓝色和黄色预警，由市应急办发布。
橙色和红色预警，由市应急办报市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发布。

市环保局与市气象局联合会商，每日16∶30开始对未来24小时、48小时空气质量进行监测预报。一旦达到预警级别，要在当日17∶00之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将预警信息报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并进行电话确认。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对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进行研判，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进行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并由相应领导批准后，在当日17∶30之前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在当日18∶00之前通知相关企事业单位做好准备。整个应急措施自接到通知时正式开始。因生产安全、民生保障等特殊原因，无法按时采取规定应急措施的企事业单位或部门，应在当日接到通知时及时将书面请示报市应急办，经市应急办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当重污染天气突然发生，没有提前预警时，市应急指挥部及时对空气质量和气象变化趋势进行跟踪分析，发布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内容：未来24小时（指次日0∶00-24∶00）、48小时（指次日0∶00-第三日24∶00），重污染天气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预警等级、主要污染物浓度范围及平均值、AQI值范围、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级别、潜在的危险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因沙尘暴、燃放烟花爆竹等导致的重污染天气应予以说明。

6响应措施
6.1响应分级

对应预警等级，实行四级响应。

响应分级统一采用“Ⅳ级、Ⅲ级、Ⅱ级、I级”的表述方式。
发布蓝色预警时，启动Ⅳ级响应。

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响应。

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响应。

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响应。

6.2响应措施
6.2.1Ⅳ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1）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广播电视台、报社、通信公司等媒体发布以下健康防护警示：建议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确需外出应做好健康防护；倡导政府、企事业单位、公众自觉采取污染应对措施。

（2）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减少户外活动。

2.强制性污染应对措施

（1）工业污染应对措施

①市环保局增加对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②市安监局加强对风险企业的监管，防止泄漏、火灾爆炸等影响空气质量的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防止扬尘措施

市住建局牵头，各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能督导产生扬尘的施工单位停止工地室外产生扬尘和有机废气的作业（工艺要求、应急抢险工程除外），具体响应措施如下：

①市住建局负责督促建筑、拆迁、市政、道路、水利、绿化、电信等各种工地落实围挡、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堆场100%覆盖，裸露工地不间断洒水等措施，保持湿润，有效抑制扬尘。本市工地柴油机械作业量减少80%。
②市经信委负责督促各企业料堆场实施100%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

③市环保局负责督促各煤堆场实施100%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

④市国土局负责督促矿山开采企业堆场、沙石场实施100%覆盖、洒水等措施，保持堆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

⑤市公路局负责督促相关业主在建公路堆场实施覆盖及对路基、施工场地、施工便道、取土场、弃渣场等进行洒水作业，保持堆场、路基湿润，有效抑制扬尘。

⑥市执法局加强主城区主次干道保洁、清扫工作，日洒水频次每小时1次，保持道路、绿化带地表湿润；所有渣土车停运；垃圾清运车密闭运输。

⑦各县（区）出动雾炮车实施喷雾降尘，作业频率为每1小时出动1次。

（3）机动车污染应对措施

市公安局牵头，市执法局配合严格控制拉运散装物料、煤、焦、渣、沙石和土方等运输车辆（生活垃圾清运车除外）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进入主城区。

（4）生活污染应对措施

①市农业局严禁露天直接焚烧秸秆。

②市执法局严禁露天直接焚烧树叶、垃圾等废弃物，禁止明火烧烤。

③市公安局严禁主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④市工商局负责停止所有车饰美容店的喷漆工作。

（5）必要的气象干预措施
市气象局在气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气象干预措施。
6.2.2 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执行Ⅳ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1）市委宣传部负责协调组织广播电视台、报社、通信公司等发布以下健康防护警示：

①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确需外出建议采取防护措施；

②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市卫计委负责组织医疗机构适当增加急、门诊医务人员数量。

2.建议性污染应对措施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广播电视台、报社、通信公司等发布以下建议信息：

（1）企事业单位停止开放景观灯光；公众、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4摄氏度，冬季不开暖气。
（2）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公众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

（3）公众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4）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3.强制性污染应对措施

（1）工业污染应对措施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重污染天气影响的范围和趋势，由市经信委确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停产企业名单，明确各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各级人民政府对列入应急限产、停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强制应对措施，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负责这些企业的强制断电措施。
（2）防止扬尘措施

①市住建局牵头，市经信委、国土局、公路局等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能督导施工工地、物料堆场全部停止作业。

②市执法局加强主城区主次干道保洁工作，日洒水频次每半小时1次，保持道路、绿化带地表湿润；

③各县（区）出动雾炮车实施喷雾降尘，作业频率为每半小时出动1次。

（3）机动车污染应对措施

市公安局负责对主城区部分城市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根据市环保局核发的绿标车信息，在主城区实行非绿标车限行，引导过境车辆避开主城区行驶。

（4）必要的气象干预措施
市气象局在气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气象干预措施，并根据气象条件许可增加气象干预频次。
6.2. 3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执行Ⅲ级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⑴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暂停户外活动。

⑵市公安局督导减少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确需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的做好应急方案；

2.建议性污染应对措施

⑴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广播电视台、报社、通信公司等发布以下建议信息：

①公众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公众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②有机溶剂使用量大的企业优先使用低毒性、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公众停止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⑵ 各级人民政府引导鼓励玻璃企业窑炉、钢铁企业烧结机以及全市范围内20吨（含20吨）以下燃煤锅炉等暂停运行。

⑶市经信委牵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配合上报省经信委、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省电力公司在满足我市用电需求调度平衡的前提下，调停我市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且总装机容量100MV以下的燃煤发电机组（热电联供机组除供热负荷外不得有发电负荷），由其他地市加大发电负荷保障供电需要。

⑷市环保局负责落实企业在每天12时到16时间进行炉膛清洁和烟尘清除工作。

3.强制性污染应对措施

⑴工业污染应对措施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重污染天气影响的范围和趋势，由市经信委确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停产企业名单，工业污染应对组负责督导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对列入应急限产、停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强制应对措施，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负责这些企业的强制断电措施，主要包括暂停以下生产设施运行：陶瓷企业炉窑、水泥搅拌站、干燥塔，未规范除尘、脱硫、脱硝的锅炉（炉窑），其他排放强度大的企业锅炉（炉窑），全市范围内10吨以下燃煤工业锅炉等，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环保部门加大对火电、石化、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企业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督导燃煤发电企业限制未上脱硝设施机组，使用应急备用优质煤；加大燃煤电厂监管力度，确保按要求达标排放。

莆田市的空气污染指数受外来源的影响较大，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同时报请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及时协调周边地区政府如南边的泉港和北边的江阴相关企业的限产、停产。
⑵防止扬尘措施

市执法局加强主城区主次干道保洁工作，保持主城区城市主次干道、绿化带地表一直处于湿润状态，不起尘。
⑶机动车船污染应对措施

①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全部停驶 (军队、警务、急救、抢险、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等应急车辆、民生保障运输车辆除外)。

②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对冒黑烟的渔船停止作业并责令修理，市海事局负责停止运送产生扬尘的船舶停止作业。

⑷生活污染应对措施

市环保局提请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关停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排放不达标的餐饮单位。

6.2.4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执行Ⅱ级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以下措施：

1.建议性污染应对措施

公众尽量不要驾驶机动车出行。

2.强制性污染应对措施

⑴工业污染应对措施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重污染天气影响的范围和趋势，由市经信委确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限产、停产企业名单，明确各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工业污染应对组负责督导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对列入应急限产、停产名单的企业实施强制应对措施，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负责这些企业的强制断电措施，主要包括暂停以下生产设施运行：陶瓷企业炉窑、水泥搅拌站、干燥塔，玻璃企业窑炉以及全市范围内20吨（含20吨）以下燃煤锅炉等，未规范除尘、脱硫、脱硝的锅炉（炉窑），其他排放强度大的企业锅炉（炉窑），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市经信委牵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配合上报省经信委、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省电力公司，在满足我市用电需求调度平衡的前提下，调停我市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且总装机容量100MV以下的燃煤发电机组（热电联供机组除供热负荷外不得有发电负荷），由其他地市加大发电负荷保障供电需要。

市环保局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⑵防止扬尘措施

扬尘污染应对组负责督导，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应急响应工作，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职能部门负责进一步加强产生扬尘的污染源的执法检查。
⑶机动车污染应对措施

市公安局负责督导主城区内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军队、警务、急救、抢险等应急车辆、民生保障车辆、公交车、出租车除外）。

⑷生活污染应对措施

市公交公司负责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运力，保障市民出行。

6.3 预警和响应级别调整
6.3.1预警等级调整

监测预警组及时对空气质量和气象变化趋势进行跟踪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及时向市应急办提出调整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的建议。市应急办报请指挥部同意后及时发布预警变更或解除信息。
6.3.2 响应级别调整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实时监测的AQI值的变化，并考虑气象条件趋势分析，市应急指挥部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的级别。
6.3.3应急终止
根据未来2天空气质量预测及气象条件预报，市应急办组织相关成员单位、专家进行会商，分析评估重污染天气现状、发展趋势，当重污染天气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消除后，由市应急办负责宣布降低响应等级或终止响应，并向社会发布。

各责任部门、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终止应急行动，并完成应急处理情况的上报，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估。

6.4总结评估

响应终止后，市应急办组织对响应过程和响应措施效果进行总结、评估，完成评估报告上报至市应急指挥部。
同时，市应急办组织对人员物资、技术支撑和保障、预警和应急措施、组织机构等进行调整。各相关单位和部门依据调整要求进行整改落实，提高重污染天气的应对能力。

7 应急培训与演练
7.1 培训
市应急办聘请该领域专家和有关管理人员对应急组织机构的相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应急知识和业务培训，有针对性的培养组织协调、监测预警能力，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
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应急预案职责分工，有计划的开展相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
7.2 演练
市应急办定期组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对预案进行综合演练，应急演练重点考察和培养各应急组织机构信息报送与发布、应急联动能力，并对各种响应方案实施效果进行模拟，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能力。
8应急保障

8.1人力资源保障

市应急办设专职人员，确保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市环保局负责全市环境监测应急能力保障，市气象局负责全市气象预测预报能力保障，市卫计委负责医护应急保障，市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设专人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保证预警和响应工作的严格落实。环境保护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应急监测和综合分析人员日常培训。
8.2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环境保护部门与气象部门要密切合作，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的趋势分析，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度，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
宣传部门加强对本市媒体的协调，督促各类媒体按省应急信息发布平台和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的信息及时、准确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8.3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应急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之间建立应急组织机构通讯录，利用办公电话和网络，实现应急信息快速传递。市环保局和市气象局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保证数据快速、及时传递。
8.4科技保障
加强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覆盖范围、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和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加强监测、气象专家队伍建设，成立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专家组，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会商制度，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8.5经费保障

空气监测网络建设、空气质量监测和气象观测、信息发布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用及应急技术支持和应急演练等工作资金要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市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重污染天气处置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一旦出现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
9监督检查
市应急办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全市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有关成员单位专项行动方案和各县区（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订、应急体系建设和应急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检查。
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通报、约谈等制度，对未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应急措施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通报、约谈。
10附则
10.1名词术语

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AQI）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主要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一氧化碳以及臭氧指标。

大气污染严重程度：重度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在201-300之间)、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指数AQI在300以上）。

本预案所指的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或等于201，即空气环境质量达到五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

10.2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市环保局负责解释。

各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按照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并制定相应的应急保障预案或实施方案。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由市应急办及时修订和完善本预案，并对市应急指挥部组成人员进行动态更新。

11附件
附件中涉及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在建工地、在建公路、加油站、机动车保有量等内容由各部门按实际情况适时更新。
1.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发布流程图

2.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主要应停产企业名单

3.预警信息发布启动令

4.响应终止令 

5.应急事件信息上报报告表

6.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

7.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练记录表

附件1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信息发布流程图



附件2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主要应停产企业名单

	莆田市2t以上燃煤锅炉名单（#号标识为发布橙色预警时，也就是启动Ⅱ级响应时应停产的燃煤锅炉名单；*标识为发布红色预警时，也就是启动Ⅰ级响应时应停产的燃煤锅炉名单，启动Ⅰ级响应时应停产企业也包括橙色标识企业）

	县区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锅炉数
	蒸吨数
	燃煤量（吨）

	城厢区
	#1
	莆田市万发皮革有限公司(李丽明18659459922)
	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1
	2
	240

	
	#2
	莆田市南方福利涂布纸品总厂(黄志丹13950747979)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1
	4
	3600

	
	#3
	莆田市金伦纸业有限公司(吴金章15860015956)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1
	4
	1560

	
	#4
	福建才子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曾君18965899737)
	机织服装制造
	2
	5
	1765

	
	#5
	莆田广东温氏家禽有限公司（饲料厂）(钟庆生18905041822)
	饲料加工
	1
	2
	600

	
	#6
	莆田市城厢区昌德食品有限公司(林承杨15860008666)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1
	2
	300

	
	#7
	福建省莆田市华都饲料有限公司(薛逸花13859895766)
	饲料加工
	1
	4
	280

	
	#8
	天怡（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屠宰场）(林婷婷13959587481)
	牲畜屠宰
	1
	4
	310

	
	#9
	莆田市康华饲料有限公司(黄宗山13959582566)
	饲料加工
	2
	2
	256

	
	#10
	莆田市城厢区福利琼脂厂(陈美媛13055310069)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1
	4
	425

	
	#11
	莆田市兴华食品有限公司(詹国华13706055057)
	水果和坚果加工
	1
	2
	790

	城厢区
	#12
	莆田市海悦食品有限公司(李方新13305940022)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
	2
	300

	
	#13
	福建省莆田永诚鞋材有限公司(薛迎云13599482068)
	塑料鞋制造
	1
	2
	1080

	
	#14
	莆田市福兴印染有限公司(陈志伟13205948668)
	棉织造加工
	1
	4
	1790

	
	#15
	莆田市昱达鞋材有限公司(徐印祥13950700115)
	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1
	2
	300

	
	#16
	莆田市城厢区城南福利包装厂(陈建飞05942690493)
	其他纸制品制造
	1
	3
	105

	
	#17
	福建省锐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林玉清13607543322)
	皮革服装制造
	1
	2
	210

	
	#18
	福建省新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杨茂兵13799665266)
	其他制鞋业
	1
	2
	600

	
	#19
	莆田市三迪鞋服有限公司(林元伟13706079398)
	其他制鞋业
	1
	2
	600

	
	#20
	莆田市远东鞋业有限公司(黄荣镇13860960652)
	橡胶鞋制造
	1
	2
	280

	
	#21
	莆田市天利达塑胶有限公司(严俊杰13905042396)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1
	2
	105

	
	22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范春福13959544188）
	毛染整精加工
	6
	44
	17600

	
	#23
	福建众和纺织有限公司（余工13799631191）
	毛染整精加工
	1
	4
	1800

	
	#24
	莆田九洲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张庆梅13799001879）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1
	6
	1800

	
	#25
	莆田市标准木业有限公司（林君涵13559822486）
	锯材加工
	2
	8
	0

	
	#26
	福建省莆田莆港饲料有限公司（林华清13799617132）
	饲料加工
	1
	4
	2980

	城厢区
	#27
	莆田市宏龙木业有限公司（车跟和15080147849)
	锯材加工
	2
	8
	0

	
	#28
	莆田市清和木业有限公司（沈清华13850229949）
	锯材加工
	1
	4
	0

	
	#29
	莆田市宏利木业有限公司（柯文书5158168）
	锯材加工
	1
	4
	0

	
	#30
	福建省海宏中铁木材防腐有限公司（李多根18905946621）
	锯材加工
	1
	2
	0

	
	#31
	莆田市保利龙泡沫制品有限公司（陈建雄18959595988）
	泡沫塑料制造
	1
	2
	774

	
	#32
	福建锐鹰鞋塑有限公司（成浩18959504310）
	服装面料鞋制造
	1
	3.5
	3030

	
	#33
	莆田市绿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陈玉明13860960258）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1
	6
	1058

	
	34
	福建中锦新材料有限公司（林仁斌18159012800）
	人造纤维制造
	2
	40
	34000

	涵江区
	#35
	涵江区恒盛泡沫加工厂（王锦国3781568）
	泡沫塑料制造
	1
	2
	200

	
	#36
	涵江区杨芳建清泡沫加工店（林建清13003857532）
	泡沫塑料制造
	1
	2
	200

	
	#37
	莆田市博进服饰发展有限公司（黄丽华 3296887）
	纺织服装、服饰业
	1
	2
	280

	
	#38
	莆田市涵江三星泡沫厂（刘立峰13706052901）
	泡沫塑料制造
	1
	2
	200

	
	#39
	莆田市义成鞋服有限公司（林国政3795456）
	纺织服装、服饰业
	1
	2
	300

	
	#40
	莆田市盈隆工贸有限公司（李春武13905943723）
	纺织印染
	1
	2
	停产

	
	#41
	莆田鞋乐鞋材有限公司（程少芳3988662）
	制鞋业
	1
	2
	200

	
	#42
	莆田新飞天鞋业有限公司（李鹏飞 3668200）
	制鞋业
	1
	2
	800

	
	*43
	福建新世纪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唐瑞芳13860903355）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3
	11
	停产

	涵江区
	#44
	莆田市源丰鞋材有限公司（陈玉池 139507572873）
	制鞋业
	1
	2.7
	350

	
	#45
	福建佩吉服装有限公司（柯庆彬355888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
	4
	500

	
	#46
	福建省莆田市东泰皮革有限公司（许振宇6916232）
	制皮革
	1
	4
	1100

	
	#47
	福祥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罗清武 13607511217)
	制鞋业
	1
	4
	1100

	
	#48
	莆田市莆罐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佘凤花3599175）
	罐头食品制造
	2
	10
	2600

	
	#49
	亿发包装（福建）有限公司（陈海滨3587998）
	印刷包装
	1
	4
	2800

	
	50
	百威英博雪津啤酒有限公司（林琴3597297）
	酿酒食品
	4
	45
	26000

	
	#51
	莆田市中富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郑和平13959591933）
	水泥制品制造
	1
	10
	600

	
	*52
	莆田市再生纸品福利厂（江心熹3188888）
	纸制品业
	1
	15
	4500

	
	#53
	莆田市品诚鞋业有限公司（林光进13559809863）
	制鞋业
	1
	5.9
	500

	
	#54
	莆田鑫祥工贸有限公司（陈瑞清3810319）
	纺织印染
	1
	4
	2600

	仙游县
	#55
	福建省康辉食品有限公司(李振辉，13808573118)
	罐头食品制造，饮料制造
	1
	4
	300

	
	56
	福建益明纺织有限公司(苏琪植，13850794169)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2
	25
	1200

	
	60
	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小张，18950729609)
	轮胎织造
	2
	30
	4000

	
	#61
	福建省莆田市万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小柳，18650663115)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2
	6
	6000

	
	#62
	福建正和肥料有限公司(小于，13395948383)
	复混废料制造
	2
	4.8
	停产

	
	#63
	莆田市联邦琼胶有限公司(朱明辉，13808579207)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
	4
	200

	仙游县
	#64
	莆田新邦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小方，15860089209)
	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1
	4
	260

	
	#65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调味品厂(郑炳山，13905946080)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
	2
	220

	
	*66
	福建滨海化工有限公司(游金攀，13859861961)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
	20
	停产

	
	#67
	莆田市成丰皮革有限公司(谢德文，13607505994)
	其他毛皮制品加工
	1
	4
	400

	
	#68
	莆田市奇香食品有限公司(郑仁香，15860021198)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
	2
	300

	
	#69
	莆田市天源食品有限公司(黄信达，13808594868)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1
	2
	80

	
	#70
	莆田市双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小杨，18959574930)
	皮鞋制造
	1
	2
	500

	
	*71
	福建禾欣合成革有限公司(林凯熊，18850988510)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2
	14
	8200

	
	#72
	福建省晟威工贸有限公司(小谢，13599553424)
	化纤织造加工
	1
	4
	600

	
	73
	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张羽 18685820511)
	火力发电
	2
	1189
	1766405

	荔城区
　
	#74
	莆田立足鞋业有限公司(林杨.7562900)
	制鞋业
	1
	2
	810

	
	#75
	福建宏耀发展有限公司(翁国亮2891170)
	化工业
	1
	2
	543

	
	#76
	莆田市宏兴鞋材有限公司许献武13905946505
	制鞋业
	1
	6
	2400

	
	#77
	莆田市荔城区步威鞋厂孙培然13850216988
	制鞋业
	1
	4
	450

	
	#78
	莆田市荔城区新展鞋材有限公司戴金坤15080189808
	制鞋业
	1
	4
	450

	
	#79
	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曾君18965899737
	服饰制造
	1
	2
	626

	
	#80
	福建莆田宏明鞋材有限公司林家良2892980
	制鞋业
	1
	4
	720

	
	#81
	莆田市恒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黄赵鹏6665233
	其他木材加工
	1
	2
	1200

	荔城区

	#82
	莆田市恒发鞋材化工有限公司王福盛13030862506
	制鞋业
	1
	2
	182

	
	#83
	福建莆田市飞特鞋业有限公司蔡祖祥13905041988
	制鞋业
	1
	4
	164

	
	#84
	丰盛橡塑发泡鞋材有限公司戴金坤13110561201
	制鞋业
	1
	3
	60

	
	#85
	德发彩印朱国义13706063113
	彩印、TPR大底、EVA发泡生产项目
	1
	2
	1060

	
	#86
	莆田市华兴饲料有限公司吴新奇13706093998
	饲料加工业
	1
	4
	300

	
	#87
	莆田市凤翔纸品精制有限公司顾金星13015975795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1
	4
	1440

	
	#88
	福建省莆田市辉煌印染有限公司龚智芳13850218000
	棉织造加工
	1
	4
	743

	
	#89
	福建省华港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黄少娟13950774139
	饲料加工业
	1
	2
	385.4

	
	#90
	莆田市荔城区富立鞋用材料有限公司章鸿椿13706087890
	制鞋业
	1
	2
	455

	
	*91
	莆田市荔城区港西印染有限公司林金锁13950799308
	印染业
	2
	12
	4500

	
	#92
	莆田市恒威鞋材有限公司李朝辉13850218233
	制鞋业
	1
	2
	60

	
	#93
	莆田力生塑胶有限公司王梅琴2297401
	栈板、PVC鞋底等
	1
	2
	300

	
	#94
	荔城区新度镇顺兴工艺品加工厂林春荣13808571362
	工艺品加工
	1
	2
	400

	
	#95
	荔城区华通饲料有限公司林建钦13859811501
	饲料加工业
	1
	2
	234

	
	#96
	莆田市日山饲料有限公司蔡金山13599556809
	饲料加工业
	1
	4
	270

	
	#97
	龙丰米粉厂郑阿贤13905948360
	食品加工业
	1
	2
	70

	
	#98
	祥发鞋材柯建伟13959583789
	制鞋业
	1
	2
	300

	荔城区

	#99
	福建东方猎狼服装织造有限公司林建伟13859869235
	硫化鞋、冷粘鞋、大底生产改造
	1
	4
	2510

	
	#100
	莆田市金利莱斯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陈寿宣13030836133
	服饰织造生产项目
	1
	4
	2650

	
	#101
	荔城区恒源泡沫有限公司陈瑞珍13860926815
	泡沫塑料制造
	1
	2
	2650

	
	#102
	荔城区兴大纸品有限公司许庆海13305941650
	纸箱、纸板生产项目
	1
	4
	689

	
	#103
	莆田市冠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林金火13905046663
	制鞋业
	1
	2
	220

	
	#104
	福建真好食品有限公司周海生18159123133
	食品加工业
	1
	4
	停用

	
	#105
	福建佳牧饲料有限公司方梅琴15960538080
	饲料加工
	1
	4
	240

	
	*106
	莆田市华峰工贸有限公司阮长林13646998648
	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4
	350万大卡、450万大卡、6吨、10吨
	2200

	
	#107
	莆田市来康家食品有限公司李燕来13808566518
	食品加工业
	1
	2
	370


附件3  
预警信息发布启动令


　　预警信息发布启动

据        分析，受      影响，预计从     年     月      日开始将出现持续      天的大气      （重度/严重）污染，主要污染物为                     ，污染范围包括                ，可能造成                                    影响，现发布     级预警，同时启动     级响应。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部门请及时启动本县（区）（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部门实施方案，并落实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4   
响应终止令


　　响应终止
据             分析，预计从     年     月      日开始，重污染天气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消除，现终止应急响应。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部门请及时终止本县（区、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5   
应急事件信息上报报告表

	污染等级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市应急指挥部联系人
	
	联系方式
	

	过程描述
	

	首要污染物
	

	目前大气污染情况
	

	气象及主要自然天气情况
	

	原因分析
	

	已经实施或正在采取的控制措施
	

	事件潜在后果以及可能对周边造成的影响
	

	处理结果
	

	防治对策
	

	签
报
批
示
栏
	指挥部
	

	
	办公室
	

	
	专家组
	

	
	监测预警组
	

	
	基础保障组
	

	
	督查组
	

	
	填表人
	

	接收信息部门
	
	接收时间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要求下次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备     注
	


附件6   
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

	变更原因
	

	变更时间
	

	变更依据
	

	变更内容

（可附页）
	

	申报单位
	

	相关部门

获知情况
	


附件7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演练记录表
	预案名称
	
	演练地点
	

	组织部门
	
	总指挥
	
	演练时间
	

	参加部门和人员
	（可附后）
	演练方式
	

	演练类别
	
	演练程序
	（可附后）

	预案评审
	适宜性：□全部能够执行  

□执行过程不够顺利  

□明显不适宜
充分性：□完全满足应急要求  

□基本满足需要完善  

□不充分，必须修改

	演练效果评审
	人员到位情况
	到位情况：□迅速准确  基本按时到位  

□个别人员不到位  

□重点部位人员不到位
熟练情况：□职责明确，操作熟练
□职责明确，操作不够熟练  

□职责不明，操作不熟练

	
	物资到位情况
	现场物资：□现场物资充分，全部有效 

 □现场准备不充分  

□现场物资严重缺乏
个人防护：□全部人员防护到位
□个别人员防护不到位  

□大部分人员防护不到位

	
	协调组织情况
	□准确、高效  

□协调基本顺利，能满足要求  

□效率低，有待改进

	
	演练效果评价
	□达到预期目标  

□基本达到目的，部分环节有待改进 

□没有达到目标，须重新演练

	
	支援部门和协作有效性
	□联系不上
□不配合
□行动迟缓
□按要求协作

	存在
问题
	人员            □无   □有                                    
物资            □无   □有                                    
组织协调        □无   □有                                    
技术支持        □无   □有                                    
应急措施        □无   □有                                    
各部门应急联动  □无   □有                                    
其他            □无   □有                                    


	改进
措施
	人员            □无   □有                                    
物资            □无   □有                                    
组织协调        □无   □有                                    
技术支持        □无   □有                                    
应急措施        □无   □有                                    
各部门应急联动  □无   □有                                    
其他            □无   □有                                    


	记录人
	
	审核人
	
	记录时间
	


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莆田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莆田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莆田市环保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莆田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市辖各县（区、管委会）政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市直部门重污染天气专项实施方案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指挥部办公室





气象干预组





机动车船污染应对组





生活污染应对组





扬尘污染应对组





工业污染应对组





健康防护组





基础保障组





监测预警组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指挥机构




















预警


信息发布





蓝色和橙色预警以应急办名义发布，黄色和红色预警


市应急办报市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发布





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








电话传真











公   众





各责任企业单位负责人








强制性措施





建议性和健康防护措施





新闻发布系统








手机短信平台





各县（区、管委会）应急指挥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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